
新竹市申辦高中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標準作業流程圖 

 

 

 

 

 

 

 

 

 

 

 

 

 

 

 

 

 

 

 

 

 

 

 

 

 

 

 

 

 

 

 

 *業務單位：個人及團體實驗教育—學管科、機構實驗教育—國教科。 

Yes 

Yes 

申請資料 
形式審查通過 

公告 
申請實驗教育資訊 

每年 4月 30日 

或 10月 31日前提出申請 

 檢附資料 
1. 個人實驗教育 
(1) 申請書。 
(2) 實驗教育計畫。 
(3) 檢核表。 
2. 團體實驗教育/機構實驗教育 
(1) 申請書。 
(2) 實驗教育計畫。 
(3) 檢核表。 
(4) 其他依照實施條例第 6、7條

規定需檢附之相關資料。 

於每年 2月底前公告 

申請方式 

1.個人實驗教育 

2.團體實驗教育 

3.機構實驗教育 

個人：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提出。 

團體：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共同或推派一人提

出。 

機構：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

人提出。 

召開審議會議 

No 

受理申請 

審議許可 

通知申請人 15 日內補正 

實驗教育進行後繳交資料 

訪視/成果發表 

1.個人：每學年度結束後 2個月
內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
書，並於實驗教育計劃結束前
一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 

2.團體及機構：每學年度結束後
提出年度報告書、年度預算書
及年度決算表，並於實驗教育
計劃結束前一個月內提出成
果報告書。 

審議結果 
通過 

Yes 

No 

廢止實驗教育

許可 

擬取得學籍者： 
1.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
辦法入學。 

2.與學校共同擬定合作計畫，經
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
作。 

通知申請人 
審議結果 結案 

縣市政府予以 
輔導並限期改善 

 

1.個人： 
(1) 每學年度結束後 2個月內

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 
(2) 於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前一

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 
2.團體及機構 
(1) 每學年度結束後提出年度

報告書。機構實驗教育者另
需提出年度預算書及年度
決算表。 

(2) 於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後一
個月內提出成果報告書。 

若審議通過且完成實驗教育計

畫期程達一年半以上者，得申請

完成實驗教育證明，並由新竹市

政府核發。 

Yes 

No 

未取得學籍者，但與學校合作者： 
1. 與各類高中擬定合作計畫，經

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
合作。 

2. 得向本府申請發給學生身分
證明。 

未取得學籍，並不與學校合作者： 
1. 依本府核定之實驗教育計畫

內容實施。 
2. 得向本府申請發給學生身分

證明。 
 

 
再審議
通過 

結案 

No 


